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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市区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

(常人社规〔2011〕5 号)

各辖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江苏省失业保险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

72 号）和《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<江苏省失业保险规定>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常政规[2011]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保障领取失业

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（以下简称“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”）的

基本医疗需求，现制定本市市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实施意见如下：

一、参保范围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

称“职工医保”）。

二、参保缴费

（一）参保申报

失业人员在办理申领失业保险金手续时，由本人在《常州市

失业保险待遇核定表》上签字，委托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

理参加职工医保参保缴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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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未参加过本市市区职工医保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，按规

定参加职工医保后，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“市

社保中心”)在 1 个月时间内为其制作医保卡，并由市劳动就业

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“市就管中心”)失业保险经办窗口统一办理。

其中市区失业人员的医保卡由各区失业保险经办窗口发放，外省

（市）失业人员的医保卡由市就管中心失业保险经办窗口发放。

（二）缴费基数和费率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，为统筹地区

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，缴费费率为当

地职工医保单位和个人缴费费率之和。

（三）保费结算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应当缴纳的医疗保险费

（含医疗救助基金），统一由市就管中心负责与市社保中心、市

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进行按月申报、结算。领取失业保险

金人员个人不缴费。

三、待遇享受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医保，从缴费当月起按规定享

受相应的住院和门诊医保待遇，享受待遇期限与领取失业保险金

期限相一致，同时，不再享受原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补助

金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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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或领取

期满而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时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停止

缴纳职工医保费的相关手续。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按规定参

加职工医保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

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2011 年 7 月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，以灵活就业人员身

份已参加职工医保的，从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，由本人提供领取

失业保险金证明和职工医保缴费发票或相关证明，到原委托公共

劳动事务代理机构办理退费手续。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已参加同一年度居民医保的，从失业保

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参加职工医保参保缴费手续的当月起暂停

享受居民医保待遇，转为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失业保险金领取期

满或按规定停止领取时，符合条件的可恢复享受本年度剩余月数

的居民医保待遇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认识失业人员参加职工

医保工作的重要性，相关职能机构要加强配合协调和联动，实现

信息共享。要通过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街道社区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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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发布公告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

医保的相关政策，确保新老政策的平稳过渡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

员的应保尽保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本实施意见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我市以前有关规定

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实施意见为准。2011 年 7 月 1 日

后至本实施意见施行前，本市市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

医保有关事项，参照本实施意见执行。

金坛市、溧阳市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参照本实施意见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


